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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准入条件下国民待遇原则的理解与应用

郑海东
（日本福井县立大学，日本 福井 910-1145)

摘 要：如何准确地理觯与运用国民持遇原则．是关系到我国能否有效地减轻发达国家的市场开放压力，

保护民族产业的重大问题。 本文在对国民待遇原则的概念作了整理后｀进一步揭示了美国推出
“

市场准入
”

等

概念的真正意图；并在参考日本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就如何利用国民待遇原则来维护国家利益的问题提出

了具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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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
｀

世贸组织 ＇ ）达成了双

边协议．使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可以说，我国对世贸组织的注意

力，已开始转向加入之后如何才能维护国家利益、确保国家经济安全这一问题。世贸组织其实

是一个庞大的国际规则体系，加入世贸组织也就意味着接受这种规则的约束。因此，如何准确

地理解这一规则体系中的各种概念的含义．了解成员国对这些概念的运用情况、把握某些重要

概念的变化及其背景，对于我国能否有效地维护本国利益是至关重要的。在本文中，笔者将主

要围绕国民待遇原则这一重大问题进行探讨。

一、国民待遇原则的积极意义

1. 国民待遇原则的精髓

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是关贸总协定的核心原则．也同样是世贸组织最主要的原则。 相

对而言，最惠国待遇原则较易于理解与操作，而国民待遇原则无论在理解上还是操作上，都不

是易事。 然而．对国民待遇原则的准确理解与熟练运用，对千维护一国的经济利益具有极为重

大的意义。因此，真正弄清国民待遇原则的精髓就显得十分重要。

简单地说，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一国给予A国的企业与产品的待遇，也必须同样地给予

B国，即实现
“

外外平等
”

。对比之下，国民待遇原则要求一国给予本国产品或企业的待遇，也

须同样适用于本国境内的外国企业与产品．即实现
“

内外平等
”

。

国民待遇在1883年成立的关于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中被列为该条约的首要原则，

国民待遇由此成为国际公认的准则。《巴黎公约》之所以推崇国民待遇原则，在于协调当时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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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宽严不一的专利制度。 由千国民待遇的非歧视原则既有利千排除歧视外国的现象．也允许

各国在不歧视外国的基础上保留与别国的不同之处．因而可以较好地处理不歧视外国与照顾

国情的关系。 换言之，国民待遇原则是一种在尊重各国国情前提下实现非歧视的原则．它为各

国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中进行和平共处提供了一个基本理念。

国民待遇概念的实质可以通过以下两个关系来理解。

第一，国民待遇原则与相互主义(Reciprocity)的关系。 国民待遇是向外国的企业、产品、

人提供与本国的企业、产品、人完全相同的待遇。 同样．只要A国政府对本国的企业、产品、人

等没有提供某项待遇，那么即使B国政府向A国的企业、产品、人提供了这项待遇．也不产生

A国政府向B国提供该项待遇的义务。 因此，国民待遇提倡的是
“

机会的平等
＂

，而不是
“

结果

的平等”。

相互主义则要求
“

结果的平等
＂

。 从关贸总协定导言中的“ reciprocal and mutually advan

tageous
”

一语看，总协定确实存在着类似千相互主义的概念，这与关贸总协定的对象主要是工

业制品有关。 关贸总协定的出发点是通过降低易于关税化的工业制品的关税来促进自由 贸

易，而相互主义的手法较能促进关税的减让谈判．这就是关贸总协定中的相百主义的概念．它

并非是那种僵硬的相互主义，而更接近一种互惠、互计的精神

第二，国民待遇原则与
“

自由化
”

的关系。 关贸总协定的宗旨是促进贸易自由化，但在原来

的关贸总协定中，并未出现过
“

自由化
”

一词，理由很简单。 因为在关贸总协定的框架下．－国

是否推行贸易自由化，衡量的标准即是国民待遇原则。 就是说．只要一国将赋予本国的企业、

产品、人的待遇非歧视性地赋予外国的企业、产品、人，即被认为遵守了自由贸易原则、实施了

“自由化
”

政策。 在原来的关贸总协定中，国民待遇原则与“

自由化
”

即是同义词．所以没有必要

特意再加进该词。

2. 日本对国民待遇原则的运用

如果说国民待遇原则可以用来维护国家利益．那么在具体问题上它是如何操作的呢？巾

千国民待遇原则的运用主体是各国政府，为了保持政策的效力，即便有什么好经验也只能秘而

不宣，因此要从别国找到
“

证据确凿
＂

的好经验是困难的。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日本的

几个案例来获得一些启发。

可转让定期存单（简称 ｀

CD'）是银行吸收社会资金的一种方法．1961年以美国花旗银行

发行大额面CD 为契机而开始广泛流行。 20世纪60年代正值日本的银行向海外发展的重要

时期，这些日本的银行也想通过在海外发行CD 来增强竞争力。 ］972年起．兴业银行等日本

大银行的海外分行．纷纷开始在英国、美国发行CD。 但在同一时期．日本政府禁止在本国发

行CD，因此当时无论是本国银行还是外国银行都不能在日本发行CD。

外国银行不能在日本发行CD 使美国深感不满。 ］977年．在日本的一 个由日、美、英3方

参加的金融问题意见交换会上，美方发问：
“

日本的兴业银行可以在美国发行CI)．而美国的银

行却不能在日本发行。 岂有如此不公之理！
”

对此．日方的伊东光晴教授个反问道：“日本是否

违反了国际经济的规则？战后国际经济的规则是国民待遇原则
“

美方说：＂的确如此 e “伊东教

授又间：“既然如此，因为日本政府目前并未允许本国银行发行CD，所以也不允许美国银行在

日本发行。 我们没有进行内外有别的歧视，因此并不违反关贸总协定的原则
“

美方承认：“ 没

有违反。“伊东教授申明：
“

美国政府准许美国银行在国内发行CD．所以日本的银行当然也同

样可以在美国发行CD，这完全符合战后世界经济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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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抗议由此碰壁。 要说明的是，日本政府当时不准许在本国发行CD，主要是为了照

顾证券业的利益，而非阻止外国银行染指日本的CD发行业务。。但是，日本的做法所产生的效

果、及其在反击美方要求时的论据令人回味。 笔者认为，该案例提供的最重要的结论是：当本

国在某个领域的竞争力尚弱时．一国若想阻止或减弱外国企业的境内活动，首先就要禁止或减

少本国企业在该领域的活动。

但是，在国民待遇原则的运用上，日本也有反面的教训。 1984年的日本信托市场的开放

便是一例。 由于日本的金融制度历来深受英国的商业银行主义时 的影响．并为了向支柱产业

提供长期低息贷款，长期以来对银行业务和信托业务实施了极为严格的分离。 日本规定，除了

战后批准的7家专业的信托银行外，包括外国银行在内的普通银行均不准在本国经营信托业

务。 而在美国．虽然出千对30年代金融危机的反省．它也要求将银行账户与信托账户进行严

格分离，但对银行兼营信托业务本身并不禁止。 这样，自然出现了日本的银行可在美国开展信

托业务而美国的银行却不能在日本开展的情况。

1984年5月，日本政府突然决定向外国银行开放信托市场。 1985年，美国摩根银行等9

家外国银行获准在日本经营信托业务。 日本政府解释说，此次对外开放信托是为了
＂

贯彻国民

待遇原则
”
。 对此，通商法专家、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石黑一宪认为，在日本的一般银行不

能经营信托业务的情况下，以实施国民待遇为由向外国银行开放信托业务，显然超越了国民待

遇原来的范畴。

由千日本已准许国内的7家信托银行经营信托业务，从国民待遇原则看，要完全禁止外国

的金融机构插足该业务也许有困难，问题是，日本的是不能经营一般银行业务的纯粹的信托银

行．而外国的则是像摩根银行那样的普通银行。 因此，在本国的普通银行不能经营信托业务的

情况下向外国的普通银行开放该业务，从国民待遇的角度看有很大疑问。 佐佐波杨子教授等

认为，上述信托业务开放的决定与其说是基千国民待遇的内外非歧视原则，不如说是对美国

的相互主义压力的让步。

3. 我国应如何运用国民待遇原则

参考日本的经验，笔者认为，在如何利用国民待遇原则来保护国家利益问题上，我国可对

下列几种方法重点地加以研究与落实。

第一．对国内的行业、企业的业务经营范围进行严格的、明确的限制，尽猛限定兼营范

（尤其对制造业、金融业、通信业、流通业等之间的跨产业、跨行业的兼营必须严加控制）。 这样

可以有效地防止外商利用其强大的资金、技术力量
”

以点及面
“
地抢占我国市场。

第二，在形势明朗之前，尽可能地保留审批制，少采用登记制。 这样既可在数蜇控制上留

下余地，亦可按自己的条件来筛选内资、外资企业，有利于在实施国内产业政策上保持主动权。

第三，当外国企业以国民待遇为由向我国要求某种
“

敏感
”
的待遇时，则不应急千提供这种

待遇，而首先可考虑撤消或更改对本国企业原先提供的待遇，如由登记制改为审批制等．这样

即使不能完全阻止外国企业参与，至少 也可在数量上进行控制。

因为上述措施的限制对象同时包括本国企业，所以从国民待遇的角度看应是无懈可击。

只要具体规定透明度高，严格做到内外非歧视．外国政府、企业将难以对我国施加有效压力，下

面试以中国的实例作一分析。

向外国企业赋予外贸经营权，一直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一个焦点。 在1997年3月

的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三次会议上．中国就开放外贸经营权提出的方案被各国接受。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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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提案有 3 个要点：（l）承认每个中国企业有进出口的权利；（2）对进出口权与国内分销权进行

分离；（3）不明确是否采用
“

外贸权登记制
”

从(1)看，既然我国承认每个中国企业拥有进出口权，那么按国民待遇原则办．也必须对任

何外资企业赋予进出口权。 (2) 的意图．是为了防止外商利用进出口权对我国零售业进行渗

透，该点被各国接受，应说是中方的一个得分 e 就(3)而言．不提
“

登记制
”

的用意在于留下一些

灵活余地，这与 1994 年我国曾对
“

登记制
”

作出的承诺相比要稳妥得多。

总之，上述诸点中(1)是我国作出的承诺；（2）、（3)则是对这一承诺的界定．以减少该承诺

可能带来的不利因素。 因此就中方而言．可说是有得有失。 不过笔者认为．鉴于我国承认了每

个中国企业拥有进出口权．
“

登记制
“

是否明文化对外国企业等来说可能已无紧要．它们可以用

国民待遇原则来向中国政府要求这种权利 倘若中方将(1)的提法改为
“

向每个具备条件的中

国企业赋予进出口权
”

，并对应具备的
＂

条件
”

作具体说明·似可更灵活地应付各种局面

再看银行业的开放与利率的例子。

对外国银行来说，在打入一 国市场时通常会采取这样两种战术： 一是优惠利率．二是在该

国大蜇开设分行，两者相较，前者的成本要大大低于后者．因此利用比当地银行更为优惠的利

率是外国银行开拓市场的主要手段 由千外国大银行的效率远高于我国银行、只需较小的存

贷利率差即足以赢利。 因此，外国银行的存款利率即使高千国内银行也仍具有竞争力 当外

国银行与国内银行进行竞争时．必定会以高千国内银行的存款利率与低千国内银行的贷款利

率来争夺客户。 那么．我国怎样才能打赢这种
“

利率战
”

呢？如用内外有别的歧视外资政策来

保持内资银行的优势，很有可能被人指责为违反国民待遇原则而处千被动状态 c 此处不妨再

看一下日本的例子。

日本为了防止银行间的过度竞争造成信用制度的混乱．曾长期对银行利率进行严格管理，

使银行之间的利率保持相同水平。 在这种利率一 刀切的金融政策下，外国银行就很难使用利

率战术与日本的银行竞争。 当然，日本的这种金融政策因为不存在内外歧视间题．所以从国民

待遇原则看无可非议。 战后，在日本银行业的竞争力相对较弱的时期里．美国银行无法利用优

势来打开其金融市场，原因之一就是受阻千日本的利率一刀切政策。 笔者认为．我国也应借鉴

日本的经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银行利率实行一刀切的政策．如上所述．这倩做法完全

符合国民待遇原则，应该可以有效地遏制外资银行的利率武器。 虽然这样也许会引起国内银

行之间的某些矛盾，但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这些矛盾造成的损失是轻微的．可以忽略不计

令笔者不安的是．对千外资银行的利率攻势可能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尚未引起我国有关部

门的足够重视。 有消息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将允许国内商业银行以更灵活的方式制定利率｀以

加快金融业的市场化进程。 一旦如此，本来体力就弱的我国金融业将完全暴霓千外资银行的

强大火力面前，后果令人担忧。 有人乐观地认为．中国可以通过某些行政手段来弥补国内银行

的不足。 这种想法不仅和
“

市场经济
”

的思路相矛盾｀也会因违背国民待遇原则而自食不良的

后果。

二、“市场准入
”

与美国的战略意图

1. 机会的平等与结果的平等

就本质而言．国民待遇原则是一种机会平等主义．而并非是主张结果平守的相互主义 但

是，始于 1986 年的乌拉圭回合使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
“

市场准入
”

与最惠国待遇、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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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一起被列为了世贸组织协定的
“

三大原则
”

。
“

市场准入
“

实质上是相互主义的代名词，由

于该概念被推崇为
“

原则
“

．不仅使原来关贸总协定中的相互主义的含义发生了质的变化，也使

世贸组织协定带上了强烈的结果主义色彩。 其次，农业和服务业被弄进了关贸总协定和世贸

组织的框架。 这一变化为美国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可以更加冠冕堂皇地利用政治力量来强化

本国企业的竞争力、更轻易地使本国的优势产业打入海外市场，不言而喻，美国是导演了这一

变化的主谋。

由于美国的服务业成熟较早，因而其国内的服务业市场较为开放，自由化程度也较高。 美

国认为，如果各国的服务业市场不达到美国的自由化程度，那么不仅其服务业难以打入海外市

场，其国内市场还会被人
“

白搭车
＂

。 美国感到，国民待遇原则已成为一些国家抵制其自由化压

力的挡箭牌，有必要用相互主义来代替国民待遇原则。 前面介绍的美国有关CD发行问题的

摩擦，即很好地反映了美国的这一思维。

美国的这种相互主义其实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是：既然外国企业在美国享受了美国企业

所享受的待遇，则外国政府也必须在本国向美国企业提供相同待遇。 然而如前所述，国民待遇

原则要求的是在内外非歧视前提下的机会平等，而非一对一的交换。 第二层是：如果美国企业

在某国享受的待遇并不能保证其获利，那么这种待遇就是
“

不公正待遇
＂

。 就是说，对方不仅要

向美国企业提供
＂

待遇
＂

，更要保证美国企业在这种待遇下能够获得
“

实际利益
”

。 这种相互主

义的本质是主张
“

结果的平等
”

的结果主义。 这种结果主义是对美国推崇的
“

机会平等
“

、
“

自由

贸易
”

的意识形态的根本否定。

2.“市场准入
＂

的险恶用心

目前，
“

市场准入
“

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贸易谈判桌上和各种国际协定中。 然而问题是，

“市场准入
“

一词的概念极不明确．以至国际上的许多通商问题专家都无法弄清其准确定义

石黑一宪指出，
“

市场准入
“

同当年的
＇

非关税壁垒
”

一样，是个非常巧妙的战略用语。 ＂……什

么都成了非关税壁垒，因为没有概念的界定，以至出现了概念范圉无限扩大的现象°
“

。 与相

互主义的露骨的
｀

以牙还牙
＂

的语感相比，
“

市场准入
“

不那么咄咄逼人，使人感到似乎有一种
”

排除市场参与障碍、鼓励竞争
”

的语义。 千是，在这面
”

市场原理
”

的大旗面前，一切抵抗都会

显得不合时宜，一切异议都会令人自惭形秽

尽管
“

市场准入
”

的词义暧昧．但其创造者的战略意图是明确的，就是突破对方的国民待遇

原则的防线。 这一倾向在服务贸易领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甚至可以说，
“

市场准入
“

一词主要

就是为了配合美国的服务贸易战略而出笼的。 众所周知，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产业不仅与一国

的义化背景、传统习惯关系密切，而且出于公共性、安全性和卫生健康等原因，一般存在较多的

政府限制。 因此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形：在服务部门．即使外国企业享有国民待遇，也较难同本

地企业竞争。
“

市场准入
“

正是考虑到了这种局面而被精心创作出来的。 它的用意在千，即使一国实施

了国民待遇．但只要外国的企业
”

在结果l.
“

未能打人该国市场，或业绩不理想，均能以
“

市场封

闭
”

为由而逼迫该国实施歧视本国、优待外国的
“

内外倒歧视
“

。

著名的美日移动电话摩擦案．即是对美国的
“

市场准入
“

战略的极好注解。

1987年4月．摩特罗拉公司获准以合资形式进入日本移动电话市场。 尽管当时移动电话

在国际上属于非开放性部门，而且摩特罗拉的移动电话的制式与日本NTT的不同，但摩特罗

拉公司仍利用美国政府的压力达到了目的。 然而在进入日本市场后，摩特罗拉公司由于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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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低迷，旋义以日本的
“

市场准入
＂

的环境不佳为由，逼迫日本接受可帮助其提高竞争力的

“硬性指标
”

。 1994 年 3 月，日本再次向美国政府屈服，不仅同意了摩特罗拉的增设移动电话

基站等要求，而且还向摩特罗拉的合资伙伴的日本移动电话公司提供了财政援助气

可见美国所主张的
“

市场准入
＂

的两大特点。 第一，只要打着
“

市场准入
＂

的旗号，即可无视

各国的不同国情随意侵犯一国的主权。 第二，为其将基于结果主义的
“

数值目标
“

强加千对方

创造条件。 一言以蔽之，
“

市场准入
＂

的本质就是为了架空原来的国民待遇原则，为本国企业打

入对方市场鸣锣开道。

3. 国民待遇原则还有效吗？

综上所述，只要细心分析关贸总协定与世贸组织协定的诸原则的演变及其背景，美国利用

“市场准入
＂

的概念来抵消国民待遇原则的用心便昭然若揭。 那么，国民待遇原则究竞还能否

抵挡美国的
“

市场准入
“

攻势呢？在新形势下，要使国民待遇原则继续保持效力，笔者认为首先

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弄清国民待遇的真正含义。 自 1986 年我国申请
“

复关
”

以来，如何实施国民待遇成

为国内各界的重点话题。 或许是国民待遇一词的特有语感易使人联想到是一种优惠待遇，因

此往往可以看到这样的议论：（l）为了吸引外资，应尽快地向外商全面赋予国民待遇；（2）为了

保护民族产业，应取消对外资的
“

超国民待遇"。

笔者以为，上述论点是错误的。 就(1)而言，如前文所述，国民待遇在本质上仅仅是一种非

歧视性待遇，而非许多人所说的优惠待遇。 既然是非歧视性待遇，从原理上讲我国必须向各国

提供这种待遇，不存在什么
“

应该不应该
＂

的问题。 就(2)而言，国人通常所指的
“

超国民待遇
”

,

实质上是一种
“

自愿性
“

优惠待遇。 其或予或舍·由一国政府视需要而定，与国民待遇的概念并

不直接发生关系气既然如此，也就不存在
“

超越
＂

的前提。 “超国民待遇
＂

的说法似是而非，应

该得到纠正。

第二，精心研究各国案例。 当然，在目前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如果我国向外资企业、外国产

品、外国人彻底贯彻国民待遇原则，难免会使我国的很多重要产业遭受重大打击。 要防止出现

这种局面，就需要有关部门精心准备对策。

笔者认为可用三种手段来避免或减轻压力：（1）事先对本国企业作一些虚虚实实的限制，

留下利用国民待遇原则的余地，使对外资企业、外国产品的限制成为
＂

符合国际规则
”

的行为。

(2)在事先未能留下国民待遇原则的
＂

操作余地
”

的行业．如发现有必要对外资作一定的限制．

则可对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无区别地追加一些限制性规定。 (3) 精心研究各国案例，做到心中

有数。

前文中，笔者已对（］）与 (2) 作过阐述，现仅就(3)作－简述

尽管发达国家喜欢用国民待遇等概念来要求对方开放市场．但这些国家本身也存在着许

多违反国民待遇原则或其它国际规则的现象。 我们如果有目的地收集、研究这方面的案例．既

可以坚定保护民族产业的信心，也可以有效地反击外国的压力 比如．美国政府在开放市场问

题上对我国锥铢必较、毫不手软，但对中国企业收购公开出售的美国企业，会随便以国家安全

为由而加以拒绝。 显然，这种做法违反了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 “国家安全
”

是一

个灵活的概念，我们在有必要时亦可理直气壮地加以利用。 再如．日本等一些西方国家在我国

对美国的要求作出让步后，往往利用最惠国待遇原则也向我国提出类似要求 然而在实际上．

这些国家的
“

对外开放
”

的对象有时也仅仅只限千美国，前面所举的美日移动电话摩擦中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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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对美让步即是如此。 掌握了这些情况，我们即能应付自如。

第三，原则问题决不让步。 可以预料，当我国以国民待遇原则来维护国家利益时，美国或

其他发达国家必然会搬出
“
市场准入

＂
的概念来进行牵制。 但这无足为惧。

“
市场准入

“
一词尽

管巳成为世贸组织协定的
“
原则

”
，但如前所述，其定义是该词的创作者也难以说清的。 准确地

说，“市场准入
”
概念只有在霸权主义的配合下才能发挥威力，日本在信托市场开放、移动电话

等重大问题上对美国的让步巳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但是，日本的让步绝不说明国民待遇原则

已无力抵挡违反国际准则的外来压力，而只是日本的亲美政治的必然代价，应该说，政治上完

全独立自主的中国有很强的抵制
”
市场准入

“
压力的能力。 只要态度坚定．用国民待遇这个国

际准则是可以击退打着
“
市场准入

“
幌子的自由化压力的。

要强调的是．作为最有力量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一举一动对世界经济秩序的走向会带来

深远的影响。 伊东光晴教授曾指出．
“

在通信自由化问题上，如果中国尚不能站出来捍卫国家

主权．那么还有哪个发展中国家有力量站出来呢？
”@ 如果中国不能有效地抵制那些冠冕堂皇

的
“

自由化
＂
压力．不仅将会严重损害本国的长远利益，也必然严重打击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而

一旦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抵抗被分化瓦解，中国也将陷入更为被动的局面。

三、结束语

世贸组织协定是一个国际规则的集大成，能否准确地理解和灵活地运用这些规则，关系到

我国是否能有效地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这一重大问题。 笔者认为，在世贸组织体系中，当前最

能有效地为我国的民族产业提供保护的，是国民待遇的概念。

由于国民待遇原则的精髓是内外非歧视，所以既可被强者用来向弱者施压，亦可为弱者保

护自己提供有力依据，关键要看当事国如何用战略眼光加以运用。 笔者认为，只要准确地理解

国民待遇原则的精神，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国民待遇原则应当在帮助中国抵制发达国家的超越

国情的
｀
自由化

“
压力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注释：

Q)伊东光晴(1927 年～）．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伊东教授曾直接参与了许多战后日

本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在本文例子中时任千叶大学教授、大藏省咨询机构
“

金融问题研究会
“

座长（会长）。

＠伊东光晴：《21 世纪的世界与日本》，岩波书店，1995 年第 143-144 页。

@CD 的特点是大额面、高利率、未到期亦可向第三者转让。 对银行来说，发行 CD 可在短期内吸收大量存款；

对购买者（主要是地方公共团体和企业）来说．与在证券市场的资金运用相比，对 CD 的投资要更安全、利率

更高、更灵活（可随时兑换现款）。 如果准许银行发行 CD，原来流向证券市场的大量资金会涌向银行，从而

对证券业造成打击。

顺便说明，随若日本国内的银行业要求发行 CD 的呼声不断高涨，日本政府于 1978 年 5 月起准许国内外银

行在日本发行 CD。 日本有些文献将美国的压力列为日本态度变化的主要原因，但据笔者向当事者调查，

两者之间基本没有关联。

＠商业银行主义亦称分业银行主义．即指商业银行只经营短期金融、长期金融由各种长期金融机关经营的长

短金融分离原则 e 该原则形成并盛行千 18 世纪后的英国。

＠石黑一宪．«乌拉圭回合之后的课题》．社团法人日本调查结合研究所资料， 1994 年第 34 页。

＠详情可参阅拙文《从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谈判看美国的战略意见 X世界经济文汇》199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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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而自愿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即使要优千给予本国企业的．也不能称为“超国

民待遇＂。 只有在外国压力下的
“

非自愿＂的优惠待遇．才能被称为是
“超国民待遇

＂，本文中日本对外国晋通

银行开放信托市场即属此类。 而我国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从现阶段看都是出于“自愿
“

（是否明智则另丐别

论）．因而也谈不上什么“超国民待遇＂。

®1997年12月，日本独协大学与中国复旦大学在日本草加市场共同举办f中日经济经研讨会。 该段话引自

伊东光晴教授在该研讨会上所作的基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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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mprehens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ational 

Treatment Principle Under Market Entrance Conditions 

ZHENG Hai-dong 
(The Postgradua比 &-hool of Fukui PreJecturul Um仅rszty, Fukui. Japan, 910-1145) 

Abstract: How to comprehend and apply the national treatment principle correctlv is a 

vital problem concerning whether China can effectively lighten the pressure of opening its 

own market exerted by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whether China can effectively protect its 

domestic industries. In this paper, the concept of the national treatment principle and the re

al attempt of American government's demands such as "market entrance" has been analyzed, 

and the ways of applying the national treatment principle to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state 

has also been put forward on the basis of Japanese experience. 

Key words: national treatment; the interests of state; market ent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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